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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70）

自願性公告

與關連人士及第三方簽訂合資設立三亞國際航空有限公司
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告乃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所作出的自願性公告。

為把握海南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打造國際旅遊消費中心的
機遇，充分發揮航空運輸的獨特優勢，本公司、海南省交通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海南
交控」）、三亞發展控股有限公司（「三亞發展」）、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吉祥航
空」）及攜程旅遊網絡技術（上海）有限公司（「攜程旅遊網絡技術」）（統稱為「交易方」）
意欲共同在海南設立一家本公司控股的附屬公司「三亞國際航空有限公司」（暫定名，
以名稱預核准登記為準）（「三亞國際航空」）。基於此，經友好協商，各交易方決定積
極推進本項目，並簽署《合資設立三亞國際航空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協議》（「《合作框架
協議》」）。

《合作框架協議》是合作意向和合作原則的洽談結果。本公司預期隨著《合作框架協議》
項下具體合作項目的推進和落實，將會對本公司未來的經營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本
框架協議項下合作項目的具體內容仍需本公司和各交易方依照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
程序，另行商議和約定，或會有調整或完善。《合作框架協議》是本公司和其他各交易
方開展合作的指導性文件，屬於各方合作意願和合作原則的框架性、意向性的約定。
《合作框架協議》約定的合作事項或相關合作安排、權利義務約定等具體合作事宜有待
於各方另行商議和約定，或會有調整或完善。《合作框架協議》項下的具體合作項目需
獲得各交易方董事會及股東大會（如需）及相關政府監管機構的審批方可實施。

吉祥航空有權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10%或以上投票權，為本公司主要
股東。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的規定，
吉祥航空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未來《合作框架協議》項下的具體合作項目訂立具約束
力的正式協議（如有）將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本公司將在具體合作事宜進一步確定
後，按照香港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等規定的有關要求，及時履行相應的董事會或股
東大會（如需）審批程序和信息披露義務。於過去12個月內，本公司與吉祥航空或與其
他關連人士之間未發生過交易類別相同或相關的關連交易。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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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合作框架協議》的基本情況

2020年6月13日，本公司與海南交控、三亞發展、吉祥航空及攜程旅遊網絡技術在
海口市簽署了《合作框架協議》，意欲共同出資設立三亞國際航空。三亞國際航空
未來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0–60億元；其中，本公司佔51%、海南交控佔10%、三亞發
展佔10%、吉祥航空佔15%、攜程旅遊網絡技術佔14%。

吉祥航空有權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10%以上投票權，為本公司主
要股東。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的規定，吉祥航空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未來
《合作框架協議》項下的具體合作項目訂立具約束力的正式協議（如有）將構成本公
司之關連交易。

於過去12個月內，本公司與吉祥航空或與其他關連人士之間未發生過交易類別相
同或相關的關連交易。

二、 《合作框架協議》交易方基本情況及背景介紹

海南交控，成立於2011年8月17日，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0億元，法定代表人為黃興
海，註冊地址為海南省海口市美蘭區國興大道5號海南大廈農信樓6樓。海南交控
為海南省交通運輸廳代表海南省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有獨資公司，主要負責
海南省交通基礎設施重點項目的投融資，整合、盤盈省交通運輸系統行業資產和
資源等工作。

三亞發展，成立於2019年2月19日，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0億元，法定代表人為楊永
紅，註冊地址為海南省三亞市天涯區三亞灣路國際客運港區國際養生度假中心酒
店B座（2號樓）3樓309室。三亞發展為三亞市人民政府批准設立並出資的國有獨資
公司，是以金融業為主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平台。主營業務為產業投資、股權投
資、資產管理、金融服務、交易平台、投資基金設立及管理、各類財政專項資金
和國有自然資源的股權化運作、資本運作、各類融資擔保、小額貸款、土地整理
開發、實業投資經營等。

吉祥航空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吉祥航空，成立於2006年3月23日，註冊資本為人
民幣19.66億元，法定代表人為王均金，註冊地址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康
橋東路8號。吉祥航空於2006年9月正式開航運營，主營業務為航空客貨運輸業務，
經營範圍包括國內（含港澳台）航空客貨郵運輸、國際航空客貨運輸業務，航空配
餐等。吉祥航空的控股股東為上海均瑤（集團）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為王均金。根
據吉祥航空2019年年報顯示，吉祥航空運營70架A320系列飛機，運營超過210條以
上海為主運營基地始發國內、國際及港澳台地區的航線，每周執飛1,952個航班，
2019年吉祥航空單體旅客運輸量超過1,724.1萬人次，吉祥航空在冊常旅客會員達
到1,122.67萬人。吉祥航空2019年末經審計的總資產為人民幣331.38億元，淨資產為
人民幣129.44億元，2019年度經審計的營業收入為人民幣167.49億元，淨利潤為人
民幣10.12億元。

攜程旅遊網絡技術，成立於2005年4月14日，註冊資本為1000萬美元，法定代表人
為范敏，註冊地址為上海市長寧區金鐘路968號12號樓801室，是攜程投資（上海）
有限公司下屬全資附屬公司，實際控制人為Trip.com Group Ltd。攜程旅遊網絡技術
主營業務為計算機軟、硬件技術和系統集成的開發，科技諮詢，市場諮詢，投資
諮詢，信息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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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框架協議》的主要內容

1. 合資公司名稱：三亞國際航空有限公司（暫定名，以名稱預核准登記為準）；

2. 註冊地：海南省三亞市；

3. 主運營基地：三亞鳳凰國際機場與在建中的三亞第二機場；

4. 註冊資本：在人民幣30億元至60億元之間合理確定三亞國際航空的註冊資本；

5. 股權比例：各交易方按各自的持股比例享有股東權利，承擔股東義務；本公司
佔51%、海南交投佔10%、三亞發展佔10%、吉祥航空佔15%、攜程旅遊網絡技
術佔14%；

6. 出資方式：各交易方分別以有助於實現三亞國際航空發展的相關資源作為其
出資（包括但不限於現金、飛機及其他各類實物資產等），其中非現金出資部分
應以資產評估方式作價；

7. 生效條件：《合作框架協議》構成各交易方之間的全部協議，除《合作框架協議》
中另有規定外，各交易方之間不存在關於本項目的其他口頭的、書面的、默示
的或其他的協議。《合作框架協議》一式拾份，各交易方各執貳份。《合作框架
協議》於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簽字並加蓋公章或合同專用章後生效。

四、 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海南旅遊資源豐富，隨著海南建設國際旅遊消費中心的深入推進，未來海南的旅
遊市場有望迎來進一步發展，而其地理位置決定了空運是旅客前往海南的主要途
徑。為把握海南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打造國際旅遊消費
中心的機遇，充分發揮航空運輸的獨特優勢，本公司與各交易方意欲合資設立三
亞國際航空。通過開展本項目合作，有助於進一步完善本公司在華南地區的戰略
佈局，提升本公司綜合競爭實力。同時三亞國際航空可充分借助本公司及其他各
交易方全方位、多元化的資源優勢，打造高質量航空服務產品，打造海南區域精
品航空品牌。

《合作框架協議》項下的具體合作項目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
定的重大資產重組，不會對本公司的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不存在損害本公司
股東特別是本公司中小股東利益的情形。

五、 需履行的審議程序

吉祥航空有權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10%或以上投票權，為本公司
主要股東。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的規定，吉祥航空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未
來《合作框架協議》項下的具體合作項目訂立具約束力的正式協議（如有）將構成本
公司之關連交易。本公司將在具體合作事宜進一步確定後，按照香港上市規則及
《公司章程》等規定的有關要求，及時履行相應的董事會或股東大會（如需）審批程
序和信息披露義務。於過去12個月內，本公司與吉祥航空或與其他關連人士之間
未發生過交易類別相同或相關的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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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框架協議》是本公司和其他各交易方開展合作的指導性文件，屬於各方合作
意願和合作原則的框架性、意向性的約定。《合作框架協議》約定的合作事項或相
關合作安排、權利義務約定等具體合作事宜有待於各方另行商議和約定，或會有
調整或完善。《合作框架協議》項下的具體合作項目需獲得各交易方董事會及股東
大會（如需）及相關政府監管機構的審批方可實施。敬請投資者注意風險。

承董事會命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汪健
公司秘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2020年6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劉紹勇（董事長）、李養民（副董事長）、唐兵（董事）、王均金（董事）、林萬里 
（獨立非執行董事）、邵瑞慶（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洪平（獨立非執行董事）、董學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袁駿 
（職工董事）。


